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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汇丰石化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浙江汇丰石

化有限公司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7月1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芦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 邮政编码：31504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汇丰石化
有限公司

杭州大明玻璃
有限公司

鼎盛联合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宁波

杭州

杭州

债权本金

9,889,781.85

28,640,000.00

14,999,999.00

53,529,780.85

利息

1,819,138.81

4,055,515.32

1,671,216.91

7,545,871.04

担保情况

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裘
尧东、胡玲提供最高2500万元连
带责任保证

杭州大明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屠有
军、高剑兰提供最高2900万元连
带责任保证

浙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浙江
盛和居发展有限公司、浙江九鼎
石材陶瓷品市场有限公司、陈跃
泉、张秀玲提供最高1500万元连
带责任保证

资产状况

/

浙江大明玻璃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平湖市全塘镇兴港路789号
工业房地产提供第二顺位抵
押，登记债权数额4000万。

杭州衣圣服饰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萧山区蜀山街道章潘桥村工
业用地提供抵押，登记债权数
额799.5295万元。

备注

/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象山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收购的

象山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7月1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

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5、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6、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芦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 邮政编码：31504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象山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华鑫化纤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债权本金

5,572,484.93

29,998,597.84

35,571,082.77

利息

5,197,813.43

7,291,053.13

12,488,866.56

担保情况

朱建国、林云娣提供最高800万
元连带责任保证

余姚市鑫丰化纤有限公司提供最
高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张静
智提供最高1020万元连带责任
保证，孙荣根、罗慰民提供最高
69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龚志焕提
供最高6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资产状况

象山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宁波市象山产业园区珙
桐路18号的工业房地产，提
供第一顺位抵押，登记债权额
1000万元。

/

备注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工商银行收购

的义乌市欧迅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
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义乌
市欧迅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债权总额2070.57万元，其中：债
权本金1574.24万元，利息496.33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
息暂计算至2017年7月12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
抵押担保抵押加保证担保，抵押人义乌市欧迅进出口有限
公司以其位于义乌市江东中路181号1单元301室、1单元
302室、2单元303室房产、1单元1702室、2单元1703室的
房地产进行抵押；保证人为义乌市中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国奥针织有限公司和傅新喜、傅新民、王国芳、吴姚
定、孙振波、王懿卿。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它处置方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7月14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联系人：施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60598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邮政编码：

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广发银行收购

的扬州亚联钢管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
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扬州
亚联钢管有限公司债权总额2582.52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1971.23万元，利息614.29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
计算至【2017】年【6】月【20】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
保证担保；保证人为汉枫缓释肥料（江苏）有限公司和徐霞
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它处置方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7月14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联系人：芦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91802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 1888 号 邮政编码：

31504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

温州钢宇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钢宇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截至2017年

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2244.78万元，其中本金1625万元，利息94.15万元,,孳息525.62万元。债务人温州钢宇金属贸
易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瑞安市安阳衔道华尔达路6号，保证人：瑞安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李定国，江瑜、柴剑锋，抵押
物：江建所有的位于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489弄1号楼2单元701室的住宅。处置方式为 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
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王瓯斌、杨晨
联系电话：0571-85774663、0571-85774702
电子邮件：wangoubin@cinda.com.cn;yangche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法院公告
2017年7月14日

（2016）浙0421民初5549号
姚炳春、蒋雪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杨静珍、邹瑞华、高春明、黄永
平、姚炳春、蒋雪芳、徐亚红、邹洪泉关于抵押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21民初
55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4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650元，由原告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679号

潘春富、胡钰芳：原告金小君诉被告潘春富、胡
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潘
春富、胡钰芳共同归还原告借款100000 元；2、本案
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179号

金利忠：本院受理原告边久斌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21 民初
11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金利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边久武借款40000
元；二、被告金利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
付原告边久武借款逾期利息（自 2017 年 3 月 17 日
起，以借款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债
务全部清偿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500元，由被告金利忠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1110号

王勇潮：本院受理原告王怀平与被告王勇潮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483
民初 1110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勇潮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怀平人工费 165800
元。本案受理费 3616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4266
元，由被告王勇潮负担。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161号

丁爱国: 本院受理原告蔡桂英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间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吴兴区人民法院康山法庭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880号

吴景文：本院受理原告唐安梅与被告吴景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452号

尹宇亮、尹炳奎：本院受理原告方玉峰与被告
尹宇亮、尹炳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
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879号

张哲浩：本院受理原告潘卓与被告张哲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初1330号

杨家普:本
院受理原告章
园龙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17）
浙 0503 民 初
1330 号 民 事 判
决书。自本公
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762号

赵爱国:本院对陈林荣诉赵爱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7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376号

潘玲芳、王刚、韩建勋、吴卿萍：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潘玲芳、
王刚、韩建勋、吴卿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

令：1、被告潘玲芳归还借款本金 300000 元及借款
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 2017 年 3 月 7 日为
20707.05 元 ；自 2017 年 3 月 7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6.516666‰加收 50%计收罚息，对欠付利息均按罚
息利率计收复息，至款清之日止）；2、被告王刚、韩
建勋、吴卿萍对第一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述材料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
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举
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
理。本案定于2017年10月12日9点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358号之一

卢维佳：本院受理原告苏振撼与被告卢维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135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